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安消防部队
2010年度接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简章

一、单位简介
广西公安消防部队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主要担负着火灾预防、火灾扑救和其他灾害事故的应急救援等任务，职责神圣而光荣。

消防领域专业涉及面广、技术相对密集，接收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是生长业务骨干力量的重要来源之一。随着经济的发展，消防任务的拓展，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投身消防事业，肩负起保卫人民生命财产、为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良好消防安全环境的重任。竭诚欢迎有志献身消防事业的优秀毕业生到广西消防部队来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二、接收专业、数量：
	学科门类
	专业
	接收人数

	
	
	数量
	男生
	女生
	本科以上
	公安专科

	法学
	法学类（法学）、政治学类（思想政治教育）、公安学类（侦查学、治安学）
	10
	81
	9
	82
	8

	教育学
	教育学类（运动训练）
	5
	
	
	
	

	文学
	中国语言文字类（汉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新闻学、广播电视广播新闻学）、艺术类（音乐表演、绘画、舞蹈编导、播音与主持艺术）
	8
	
	
	
	

	理学
	物理学类（物理学）、化学类（化学、应用化学）、心理学类（心理学、应用心理学）
	18
	
	
	
	

	工学
	土建类（建筑学、土木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环境与安全类（安全工程）、公安技术类（刑事科学技术、消防工程）、材料类（金属材料工程、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高分子材料工程）、机械类（机械设计制造与自动化、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工业设计、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能源动力类（热能与动力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电气信息类（电子信息工程、通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5
	
	
	
	

	管理学
	会计学、财务管理、行政管理
	6
	
	
	
	

	公安专科
	侦查、刑事技术、抢险救援、警察指挥与战术
	8
	
	
	
	

	合计
	90


三、接收条件和要求

（一）基本条件：

1、政治面貌：政治合格，现实表现良好，入伍态度端正，志愿献身消防事业。必须是中共党员或共青团员。
2、学历学位：接收对象必须是参加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含研究生培养单位）招生统一考试录取的全日制普通高校2010年应届毕业生。以进入国家“211”工程高校，教育部、公安部直属院校和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属重点高校毕业生为主，毕业生应按时获得毕业证书和相应的学位证书。

3、年龄：接收的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年龄应分别在22、24、29、34周岁（截止毕业当年8月31日）以下。少数民族毕业生年龄可放宽1岁；曾服兵役的毕业生年龄可放宽2岁。

4、身体：接收对象必须五官端正，身体健康，符合《中国人民解放军院校招收学员体格检查标准》。其中，双眼裸视力不低于4.6(0.4)；男生身高不低于165厘米，体重不少于50千克，女生身高不低于160厘米，体重不少于45千克。体重超出标准±25%的不予接收。
5、报名原则：本人自愿，保证入伍后服从组织分配，安心服役，发挥专长，艰苦奋斗，在5年内个人不得要求退出现役。

（二）同等条件下，党员、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和曾服现役的毕业生、现役干部子女、英烈子女，以及在学术科研上有突出成果或在文艺体育方面有特长的毕业生优先接收。
（三）有下列情况的，一律不予接收：
1、广播电视大学、函授大学、职工大学、业余大学、自修大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等非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

2、职业大学、职业技术院校、民办院校、独立学院、成人高校毕业生；

3、普通高等院校招收的委培、自费、定向毕业生；

4、军队院校为地方培养的毕业生；

5、有国（境）外学习经历的毕业生；

6、在校学习期间，必修课程重修和补考累计4门以上或1门以上补考不及格的毕业生；

7、结业生、肄业生、中专起点大专生、预科生、未获得学位的本科以上毕业生；
8、被作留级处理或中途休学超过半年（不含应征入伍）的毕业生，在校期间因违反纪律或其它原因受过处分的毕业生。

9、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档案材料经审查严重缺件或有重大疑问的毕业生。

四、待遇。享受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同等待遇。

五、接收方式和程序
1、报名。报名工作实行网上报名和投送材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有意者在认真阅读本简章并核对自身条件后，可直接登陆“广西消防网”（http:www.gx119.net）点击“公安现役部队接收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报名系统”进行网上报名，并向我部投递个人资料（含个人简历、近期照片、身份证复印件、就业推荐表、成绩表、各类获奖证书和等级证书、高校新生录取简明登记表、组织鉴定等材料复印件，原件自行保留，报名材料不再退回），并确保材料内容真实。报名时间截止于2009年12月10日，逾期不再受理。
2、面试、体检、政审和能力素质测试。报名材料经初审合格后，我部将于2009年2月上旬通知学生本人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体检、体能测试、心理素质测试和知识能力考试，并安排时间进行政治审查。
3、签约。经考试考核符合接收基本条件的毕业生，按照接收计划，择优选拔与我部签订就业协议书。
4、报到。凡录用对象，毕业后由学校办理有关手续，按通知要求到我部报到。学生个人档案由学校整理完并密封后，以学校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集中转递我部。凡不按时报到或经审查档案与接收条件不相符的，按违约处理。
六、分配去向
毕业生报到并经过培训合格后，将在全区消防部队范围内统一进行分配。

　　七、联系方式：

　　联系单位：广西消防总队政治部干部处

联系电话：0771—5702015

联 系 人：唐家艳    欧灵

地    址：南宁市东葛路111号

邮    编：53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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